
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

2017年公开招聘面试资格复审工作通知

    一、复审时间

 1、比例内考生复审时间：

   5月11日（周四）上午8:30-11:50、下午2:30—5:00。
   5月12日（周五）上午8:30-11:50。
 2、拟递补考生复审时间：
   5月12日（周五）上午8:30-11:50、下午2:30—5:00。
    重要提示：请比例内考生尽量安排在5月11日完成资格复审，以便给可能出现的补充复审资料留足时间。
    二、复审地点
    江岸区委党校办公室（江岸区解放大道2679号）
    三、参与对象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按岗位招聘人数与参考人数1:3比例确定参加面试前的资格复审人员对象。

办理免笔试人员（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不受面试比例限制，不占用面试指标。免笔试人员也应按要求参加资格复审。
应聘人员不按照指定时间、地点参加资格复审或应聘人员资格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格。出现的面试人选缺额，经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按该岗位笔试成绩依次递补进行资格复审。

    四、咨询电话：82313060。
    五、重要提示

1、资格复审需考生本人亲自到场。如不按指定时间、地点参加资格复审者，视作自动放弃。

2、请按第六点列举的资料目录，提前按顺序将A4复印件（各一份）装订成册（开具的书面证明均为原件）。复印件上由本人手写以下内容：本人承诺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原件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同时由其本人签名。

3、所有送审资料的原件，现场审核后当即退返。请考生妥善留存，以备后续工作所需。

4、请考生保持电话畅通，在收到相关短信通知时及时回复。

    六、复审时必须携带以下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1、《武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

2、笔试准考证

3、二代居民身份证

4、学生证（2017年应届毕业生出具）

 5、毕业证、学位证（如暂未取得两证的2017年应届毕业生，请

出具加盖毕业院校公章的书面证明。证明的具体内容及格式，参见附件1）

    6、凡3月中旬在武汉市人事考试中心办理了现场报名确认且享受了免笔试或优惠加分手续的应聘人员，请提供与办理现场报名确认工作一致的所有送审资料。

与笔试准考证相同的照片2张

现工作（聘用）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

9、符合条件的留学回国人员除提供岗位要求材料外，还需提供国家

 HYPERLINK "http://edu.people.com.cn/GB/index.html" \t "_blank" 教育部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10、学信网下载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带二维码标识）

附件：1、2017年应届毕业生请毕业院校开具的书面证明（参考格式）

     2、2017年度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公开招聘考试资格复审人员名单（比例内）

                                    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

                                   二○一七年五月九日

附件1：2017年应届毕业生请毕业院校开具的书面证明（参考格式）
证   明

***同学系我校           院系        专业全国普通高等院校2017年应届毕业生，具有省级派遣资格，可于2017年6月底前取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特此证明

                               毕业院校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17年度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公开招聘考试资格复审人员名单（比例内）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岗位代码
	招聘人数
	姓名
	报名序号
	排序
	备注

	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
	教师
	3001
	1
	喻  湘
	194857
	1
	

	
	
	
	
	阮海青
	205151
	2
	

	
	
	
	
	胡孜孜
	195168
	3
	

	
	
	
	
	刘  颖
	202565
	
	      免笔试人员

	
	教师
	3002
	1
	魏荣玉
	199821
	1
	

	
	
	
	
	余新放
	232773
	2
	

	
	
	
	
	朱玉兵
	222156
	3
	

	
	
	
	
	
	
	
	


